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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于2021年5月18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平台进行。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87,660,3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54.787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72,439,56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27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5,220,7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51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010,32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88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39,5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7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570,7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067％。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聂波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659,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9,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659,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9,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与2021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659,0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9％。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9,0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7,659,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9,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7,659,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9,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659,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9,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7.01�关于公司2021年董事薪酬

关联股东张广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5,251,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4％；反对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1,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76％；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02�关于公司2021年独立董事津贴

表决结果：同意87,651,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1,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76％；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6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7,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2,6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42％；反对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6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7,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2,6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42％；反对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651,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01,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76％；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周喻、李沫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且出具了《湖南麓山

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

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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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307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先保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0名，代表股份296,123,468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8.4069％。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以下简称 “中小股东” ）29名， 代表股份105,006,72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7114％。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2,284,95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3.843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31,168,214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6.147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73,838,5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5638％；其中，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73,838,5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563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296,111,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4,994,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

1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96,111,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4,994,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

1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96,111,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4,994,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

1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96,111,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4,994,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

1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296,111,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4,994,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

1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七）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转至超募资金账户的议案》；

同意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该议案关联方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81,211,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642％；反对14,911,79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35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094,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987％；反对14,

911,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008％；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1年度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253,608,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428％；反对42,514,44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57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2,491,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122％；反对42,

514,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874％；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96,120,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5,004,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2,

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唐方律师、郑江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

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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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十路天安创新科技

广场二期东座1601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4.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5.会议主持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瞿磊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3人， 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94,96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231%，其中中小股东及

授权委托代表3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1,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1%。

参会股东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4,

72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3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23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2%。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3%。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0%；反对2,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2,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4,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81%；反对4,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4,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81%；反对4,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4,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06%；反对4,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4,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06%；反对4,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2,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4,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3%。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5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2,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五）表决通过是议案（十七）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议

案（五）已经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因此议案（十七）表决结果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2020年度述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井月、陈烨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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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至2021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张达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4人，代表股份118,883,5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9985％。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股份103,444,2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6351％。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15,439,2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63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2人，代表股份20,181,0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177％。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4,741,7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5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64人，代表股份15,439,2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63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

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8,8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8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8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8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883,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80,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6、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2020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883,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80,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8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

8、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同意118,8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

9、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8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883,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80,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878,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5,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75,7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7％；反

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883,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80,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孙艳利律师、张晓彤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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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创新源” ）于

2021年5月1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议案》和《关于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鉴于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62.14万元（剔

除股份支付费用后）， 较2018年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净利润下降33.31%，

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增长率未达到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公司决定对不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55名激励对象（不含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60,200股进行回购注销；6名激励对象因辞职不再具备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资格， 公司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24,360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合计为

784,560股。

根据《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年股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前述784,560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统一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注销。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本公

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 公司总股本将由

125,872,867股减少至125,088,307股， 注册资本由125,872,867元减少至

125,088,307元。最终变动数据以实际办理完成后的回购注销数据为准。公司

将于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减资程序。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

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

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

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以上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

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

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同富裕工业园富川科技工

业园2号、3号厂房

2、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电话：0755-33691628

4、邮箱地址：tzh@szcotran.com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